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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现行国际税制不再适用，多国开征新税种扰乱跨境税收法律秩序。从近期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解决方案可以看出，国际社会正在努力推进全球税制改革，现行国际税收体

系重塑将是大势所趋。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协商，立足于税收公平原则，在与国际社会共享共建国际税

收制度的同时维护中方数字企业国际贸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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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led to unfair international tax burde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axes by some countries has disrupted the legal order of cross-border 
taxation.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recent solutions released by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working hard to promote 
global tax reform,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ax system will be the trend of 
the times. China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s, be based on the prin-
ciple of tax fairness, and safeguar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ests of Chinese digital enterprises 
while sharing and co-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tax system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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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化不断深入产业链条各个环节，一种能够快速优化资源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经济形态诞生——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截然不同，数字经济能够摆脱物理性存在，

使得现有税收规则不再广泛适用。为维护自身税收利益，多国出台单边措施针对数字经济征税，造成各

国税负不公，进一步加剧国际税收法律秩序混乱。鉴于此，对数字经济与现行国际税收规则的冲突进行

分析，从而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以及税制改革维护我国税收利益提出建议，具有现实意义。 

2. 数字经济对传统国际税收法律秩序的挑战 

数字经济是建立在新型信息技术以网络平台作为载体，本质特征是打破传统经营管理空间限制的商

品和服务的数字化。数字企业摆脱物理存在，通过网络虚拟平台实现全球化经营，尽管能够有效地推动

世界经济发展，但也引发诸多国际税收法律秩序挑战。 

2.1. 常设机构规则不再适用 

对于非居民纳税人跨境所得，《OECD 税收协定范本》中规定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作为课税基础，

各国税法通常以跨境企业在市场国的物理性课税联结点(即设立常设机构)作为对跨境所得税收管辖权的

基础。然而，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其非中介化的本质打破传统贸易模式限制，数字企业无须在市场国设

立常设机构，只要通过互联网载体便可以面向全球提供商品和服务，获取大量的跨境利润。互联网作为

一种虚拟空间，无法满足现行税收体系中物理性课税联结点的构成要件，大幅削弱了所得来源地税收管

辖权的行使。对常设机构规则持久性的挑战必然会导致实际处于数字化产品或服务净进口国境内所得税

税基流失，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利润的国际税收权益分配上难以获得公平合理的税收份额[1]。 

2.2. 价值产生地与征税地错配 

工业经济时代中传统税收征收框架高度重视物理资产的价值，企业赋税更多遵循生产地原则[2]。由

于数字企业无须在市场国设立业务实体，高度数字化特点导致市场国无法遵从传统税收规则对跨境交易

征税。数字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商品和服务，以此获取大量市场国用户数据信息，再通过算法等数

字化技术加工开放获取利润。目前在数字企业发展稍落后的国家，尽管其国民用户在数字交易中作为价

值创造的一环贡献大量数据信息，但由于虚拟平台不符合物理课税联结度规则，导致市场国不能根据常

设机构相关规则向非居民企业主张税收管辖权，本国税基遭到严重侵蚀。 

2.3. 业务交易界限逐渐模糊 

与传统交易相比，现行税制在数字经济特性下显然难以适用。高流动性数字业务经常横跨多个税收

辖区，对无形资产依赖性较强，交易内容界限难以在各国精确划分，交易地点无法准确定位，使得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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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中征税方式失去作用[3]。互联网的虚拟性使得纳税过程中难以识别交易主体身份，难以确定采用居

民纳税人缴税方式还是非居民纳税人扣缴方式。网络交易的数字化、无纸化特点使得税务机关难以监控

税收来源，为税务机关确认交易痕迹造成困难。 

3. 数字经济下我国的税收立场 

为应对国际间主流贸易模式从实体转变为数字而带来的税负不公现象，多国采取单边措施针对非居

民数字企业在本国市场获取的利润开征新税种，长此以往势必招致他国反击加剧利益冲突。中国作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数字经济税收问题应审慎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层面表明现阶段不宜开征新税

种。从法律适用层面分析，对国内税收体系分析也表明现阶段不宜实施单边措施。 

3.1. 宏观经济发展层面 

1) 与“减税降费”政策不相适应 
2018 年，国家税务总局正式提出“减税降费”政策，以政府收入“减法”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和内生

动力。2020 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我国数字行业市场份额由

我国数字企业主导，数字经济税收的征税对象可能包括成长期的中小企业，被征税企业税负增加或将成

本转嫁消费者，严重减缓经济发展。因此，针对数字经济开征新税种不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政策。 
2) 与国家新发展理念相冲突 
首先，根据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上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中国数字企业在国内市场

占据绝对优势，与部分已经实施单边措施的国家截然不同，比如以谷歌(Google)为代表的所搜引擎和以脸

书(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软件已经占据欧洲绝大部分市场，在我国市场占据份额微乎其微，我国国内是

由中国数字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数字经济收益集中来源于国内，相比于其他国家开征新税种将得

到的潜在收益较少[4]。其次，我国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和开放，开征新税种很大程度会打击国内处于成

长阶段的数字企业的积极性和国际竞争力。华为、腾讯等数字企业不仅在国内推动经济增长，更是走出

国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掌握更多先进技术增强了国家竞争力。如果决定针对数字经济开征新税种，

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数字产业可能产生一定的抑制效果[5]。 

3.2. 法律适用层面 

1) 税制认定方面 
我国税收法律体系与数字经济直接相关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其中第一章第

二条、第三条均对非居民纳税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常设机构的认定做出具体解释，足以看出国内税收管辖

权基础仍依赖于物理性课税联结点。然而数字经济特性不满足物理意义，开征新税种无法完全适用我国

现行税法。此外，国际税收协定范本明确常设机构作为征税管辖权基础且仅用于直接税，但从部分国家

对数字经济征税现状的分析可知需要给予市场国税收管辖权才能够消除价值创造地与征税地错配问题。

然而，赋予价值创造地征税权不符合直接税性质，无法适用国际税收协定范本。因此，只能将其性质定

义为间接税，而我国法律体系中仍未建立针对数字经济的间接税法。 
2) 税收征管层面 
首先，从现已开征数字经济税收国家的税制设计来看，该新税种并未遵照现行课税原则，而是以营

业收入作为征税门槛加重部分中小企业税负，不符合税收征管中的公平原则。我国遵循国际税收协定范

本，基于范本签订的税收协定中有对企业所得征税的约定，但没有对销售额或营业利润标准进行约定。

有学者认为，对所得征税是考虑到实际经营状况，而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开征新税种的国家以数字交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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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作为课税对象，即使设置低税率，仍会加重低利润企业负担[6]。此外，以营业收入征税可能导致

重复纳税。目前国际社会针对数字经济开征的新税种没有建立完整体系，因此未纳入双边或多边避免双

重征税范围，很可能在一国缴纳税收后，在居民国被要求以利润进行二次纳税，并且这类企业不能通过

《税收协定范本》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进行规避，进一步加剧国际税收征管秩序混乱。 

4. 我国完善数字经济税收治理的建议 

为尽可能减少国际税收矛盾，平衡各方利益，OECD 正协调各成员国顺利推进全球税制改革。我国

应当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立足于税收公平原则，重塑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征管制度，重新斟酌数字经

济课税联结点，在与国际社会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方案。 

4.1. 更新现有认定规则 

首先，延伸常设机构认定规则，以“显著数字存在”代替常设机构认定标准。无论是我国《企业所

得税法》还是国际税收规则仍以常设机构为课税基础，不符合数字时代新经济业态。常设机构规则应当

跟随数字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涵，其数字化、高流动性、虚拟化等特点不应被物理存在禁锢，那么

“显著数字存在”概念便是一个很好地内涵外延。该概念能够很好地体现用户价值创造与利润的紧密联

系，与征收数字经济税收的原理吻合。值得注意的是，以“显著数字存在”延伸常设机构概念在应用时

重点区分数字化企业和传统经营模式企业，这种做法可以平衡传统业务企业与数字业务企业的真实负担

的有效税率差异，但未来依据税收中性原则依然要对所有参与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企业征收税款[7]。其

次，贯彻用户价值创造利润，赋予市场国征税权。数字行业竞争核心在于用户创造的数据价值[8]，扩大

常设机构认定范围意味着重视价值创造地税收管辖权。为此，笔者建议在税基分配时做到利润归属与价

值创造相匹配，比如确定市场国用户参与价值创造的途径，然后评估价值创造最多的几个途径，最后确

定通过这些途径取得的相关收入进行征税。 

4.2. 转变单项纳税申报模式 

我国增值税采用代扣代缴课税模式向进口服务商征税，极大地依赖于纳税主体自觉性，同时繁琐的

纳税申报流程会消磨自觉性。反观国际社会上普遍采用更高效的逆向征收模式对跨境数字交易征收增值

税，由国内购买方向其所在国承担纳税申报义务[9]。然而，现实中跨境数字交易的购买方多为个人消费

者，考虑到个人申报纳税繁琐，可以借鉴欧盟强制国外企业在国内经营时主动注册登记并申报纳税的经

验[10]。同时，简化国内申报纳税流程的复杂性，鼓励非居民纳税人遵守规定，打造公平健康的数字营销

环境。 

4.3. 提升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随着全球税制改革顺利推进，以开征新税种的方式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法律秩序问题的手段很

大程度上将退出历史舞台，多边共同协商推出有利于世界的全球税制改革方案似乎成为大趋势。因此，

为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必须积极参加国际税收规则的重塑。目前，OECD 所提

出的“双支柱”解决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的初步认同。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积极参加国际协商，充分利

用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助力重新构建国际税收制度的同时，在规则细化谈判中站在中国角度发出

中国声音。要充分与各国进行沟通，尤其注意已经与中国存在贸易摩擦国家的沟通，努力为中国企业走

出去创造公平的国际竞争大环境。总之，提升国际税改的中国话语权，减少中国企业的国际经营风险，

维护中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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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数字经济必然带来全球税制改革。国际税收征管规则重塑依赖多边协商，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需要积极参与协商同时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目前，数字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时代

潮流，商业模式的变化离不开税制的回应与支持，税制改革也不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阻碍。OECD 顺利

推进此次税制改革，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套崭新的数字税收体系将会出现。但由于尚未完成，国内需要进

行税改应对国际贸易中可能遭遇的税基侵蚀，因此审慎更新现有认定规则、考虑转变税收申报模式，同

时发出中国声音维护中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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